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审批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养育孤儿的福利机构帐户








社会福利科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





责 任 人：市民政部门


工作职责：认真审核申请材料，上报市财政局审批。社会散居孤儿审批结果函告乡镇人民政府。不符合条件的孤儿，函告所在乡镇或福利机构原因。同时与社会散居孤儿的监护人（抚养人）签定孤儿养育协议。





申 请 人：社会福利机构


申请表格：《湖北省孤儿基本生活费申报审批表》一式两份


申请材料：办理批准孤儿、弃婴入院手续的相关材料





责 任 人：乡镇民政办


工作职责：审查核实监护人（抚养人）和社会散居孤儿情况，符合发放条件的填写《湖北省孤儿基本生活费申报审批表》一式两份，乡镇人民政府签署审查意见，附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。





社会散居孤儿审批





福利机构养育孤儿审批





法律依据：《财政部民政部关于印发（孤儿基本生活费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）的通知》（鄂财社发【2013】14号）








申 请 人：孤儿监护人（抚养人）


申请材料：1、公安机关出具的孤儿父母死亡户口本销户页或证明，或殡仪馆出具的孤儿父母死亡火化证明，或人民法院出具的孤儿父母宣告死亡或失踪的证明法律文书原件；


2、孤儿身份证（或户口本）复印件；


3、孤儿监护人（抚养人）身份证（或户口本）复印件；


4、孤儿近期1寸免冠照片2张；


5、孤儿监护人（抚养人）的贫困证明；


6、残疾孤儿需提供残疾证明。





社会散居孤儿监护人（抚养人）个人帐户





申请人：福利机构或乡镇敬老院


申请表格：《江西省孤儿基本生活费申报审批表》一式两份


申请材料：办理批准孤儿、弃婴入院手续的相关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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